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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一○一及一○○年度依內含價值法認列之相關酬勞成本為零元。一○一及一○○年度若

採公平價值法認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相關酬勞成本（按Black-Scholes選擇權評價模式計算），

於各給與日下之評價假設及財務報表之擬制淨利與每股盈餘資訊如下：

評價假設 股利率 1.00%~3.44%
預期價格波動性 43.77%~46.15%
無風險利率 3.07%~3.85%
預期存續期間 5年

一○一年度 一○○年度

本年度淨利 報表列示之淨利 $     166,158,802 $     134,201,279
擬制淨利 165,986,009 134,146,490

稅後基本每股盈餘（元） 報表列示之每股盈餘 $                  6.41 $                  5.18
擬制每股盈餘 6.40 5.18

稅後稀釋每股盈餘（元） 報表列示之每股盈餘 6.41 5.18
擬制每股盈餘 6.40 5.17

二一、庫藏股票
單位：仟股

收回原因 年初股數 本年度增加 本年度註銷 年底股數

一○○年度

股東執行股份收買請求權 - 1,000 (1,000) -

本公司因部分股東依公司法規定執行股份收買請求權，故於一○○年八月買回其所持有之股

份，並已於一○○年十一月辦理註銷。

二二、每股盈餘

計算每股盈餘之分子及分母揭露如下：

金額（分子） 股數（分母）
（仟股）

每股盈餘（元）

稅前 稅後 稅前 稅後

一○一年度

基本每股盈餘

屬於普通股股東之本年度盈餘 $   183,629,948 $   166,158,802 25,920,735 $                7.08 $                6.41
具稀釋作用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 - 7,201
稀釋每股盈餘

屬 於普通股股東之本年度盈餘
加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   183,629,948 $   166,158,802 25,927,936 $                7.08 $                6.41

一○○年度

基本每股盈餘

屬於普通股股東之本年度盈餘 $   144,707,844 $   134,201,279 25,914,076 $                5.58 $                5.18
具稀釋作用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 - 10,606
稀釋每股盈餘

屬 於普通股股東之本年度盈餘
加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   144,707,844 $   134,201,279 25,924,682 $                5.58 $                5.18

若企業得選擇以股票或現金發放員工分紅，則於計算稀釋每股盈餘時，員工分紅將採發放股

票方式者，應於該潛在普通股具有稀釋作用時計入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以計算稀釋每股

盈餘。計算稀釋每股盈餘時，以該潛在普通股資產負債表日之收盤價（考慮除權除息之影響

後），作為發行股數之判斷基礎。於次年度股東會決議員工分紅發放股數前計算稀釋每股盈餘

時，亦繼續考量該等潛在普通股之稀釋作用。

二三、金融商品資訊之揭露

（一）公平價值之資訊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資產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38,824 $              38,824 $              14,925 $              14,92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845,052 1,845,052 2,617,134 2,617,134
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 701,146 708,973 1,403,427 1,426,474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483,759 - 497,835 -

負債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6,274             6,274                 -                     -
應付公司債（含一年內到期部分） 80,000,000 80,343,413 22,500,000 22,597,115
其他長期應付款（含一年內到期部分） 113,000 113,000 - -

（二）估計金融商品公平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1.  上述金融商品不包含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款項、其他金融資產、存出保證金、短

期借款、應付款項及存入保證金。此類金融商品之到期日甚近，其帳面價值應屬估

計公平價值之合理基礎。

2.  除衍生性金融商品外，其餘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及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係以市場價

格為公平價值。

3.  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公平價值，係採用評價方法估計。本公司採用評價方法所使用之

估計及假設，與市場參與者於金融商品訂價時用來作為估計及假設之資訊來源一

致，該資訊為本公司可取得者。

4.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其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實務上須以超過合理成本之金額方

能取得可驗證公平價值，因此不列示其公平價值。

5. 應付公司債係以市場價格為公平價值。

6.  其他長期應付款係以其預期現金流量之折現值估計公平價值，其帳面價值約當公平

價值。




